國文學系【115-1大五教育實習】 指導教師同意表
                    實習期間：115年8月1日至116年1月31日
	學 生

姓 名
	
	 手機：
	性別
	

	
	
	 E-mail:

	學 號
	
	 級 別：       年級           班

	屬 性

(擇一勾選）
	 □師資培育學系師資生（未參加教育學程招生考試）

 □師就處課程組師資生（通過教育學程招生考試始取得師資生資格者）

	實 習
學 校
	  縣市：              校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說 明
	 1.每位老師至少可指導3位實習生（最多12位）

 2.依教育部規定，實習期間每位指導老師需到校訪視學生兩次。

	實習指導教師

  (同意在實習期間

 擔任其指導老師)
	任 職 單 位(系所)
	教 師 簽 名 同 意 欄

	
	 
	

	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本人確認已詳閱並同意上述規範。

     申請學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※檢附系上老師的《指導條件》~供同學們參考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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